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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修正目的及重點



修正目的

4

壹

APG評鑑

• 亞太防制洗錢

組織(APG)於

107年11月及

108年 3月間

來臺進行第3

輪洗錢防制相

互評鑑

主要缺失

• 不動產業現金

交易排除大額

通貨交易申報

規定，與洗錢

風險不相當

因應方案

• 於修正授權辦

法增訂大額通

貨（現金）交

易申報及修正

其他與國際規

範有落差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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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

修 正 重 點 條 次

法令依據及用詞定義（一定金額及通貨交易） 1、2

不得委託第三方確認客戶身分、應瞭解法人或團體之所有權及
控制權結構，及不得免除確認實質受益人情形

7-1、8

應建立制裁對象、恐怖分子或團體等檢核方法或作業程序 8-1

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申報、資料保存規定 14-1

修正疑似洗錢或資恐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之情事 15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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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1、用詞定義 §2

法令依據

• 訂定依據增加洗

錢防制法第9條

第3項（一定金額

以上通貨交易申報

規定）

用詞定義

一定金額

指新臺幣50萬元或

等值外幣

通貨交易

指單筆現金

收受或支付

 50萬元額度，係參照國際(FATF)規範（相當於15,000美元）及金

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2條規定訂定，並於§14-1規定其申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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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客戶身分相關規範 §7-1、8

確認客戶身分 不得委託第三方辦理

法人或團體
應瞭解其所有權

及控制權結構

高風險國家

或地區

不得免除確認

實質受益人

地政士或經紀業
應自行辦理

應瞭解法人身分、
章程、股東、實
質受益人等

即不適用實質受
益人簡化措施

 實質受益人：指對客戶具最終所有權或控制權之自然人，或由他人代理交

易之自然人本人，包括對法人或法律協議具最終有效控制權之自然人。



8

高風險對象檢核機制 §8-1

制裁對象 恐怖分子
或團體

檢核機制

客戶或其
他關係人

 應建立制裁對象、恐怖分子或團體等檢核方法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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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通貨交易申報 §14-1

 客戶之不動產買賣交易涉及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應
於交易完成10日內填具大額通貨交易申報表向法務部調
查局申報

法務部調查局地政士或不
動產經紀業

大額通
貨交易
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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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 §15

客戶要求以一定金額以上現金或其他無記名工具作為定金或各期價

款，且無合理說明。

客戶無正當理由，自行或要求多次或連續以略低於一定金額之現

金或其他無記名工具支付定金或各期價款。

不動產交易資金來自第三人，或價金給付給第三人，且無合理說明。

修正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應法務部調查局申報之態樣，主要增修第5
款、第6款及第8款，餘為文字修正或分列款次規定。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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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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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通貨交易申報表填寫範例 -1

本表為預計修
正格式，申報
時以調查局洗
錢防制處公布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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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通貨交易申報表填寫範例 -2

本表為預計修
正格式，申報
時以調查局洗
錢防制處公布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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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制裁對象、恐怖分子或團體檢核機制-1

取得名單

• 使用集保

所AML / 

CFT查詢

系統

• 至法務部

調查局洗

防制處下

載並定期

更新名單

建立機制

• 規劃辨識

流程、分

工、應注

意事項等

納入內稽

內控措施

• 發現後應

依規定通

報

轉知員工

• 須將檢核

機制通報

員工知悉，

並注意客

戶是否為

名單所列

人員

確實執行

• 定期檢討

制裁對象、

恐怖分子

或團體檢

核機制之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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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查詢系統-1

https://aml.tdcc.com.tw/AMLAMF/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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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查詢系統-1

資料來源：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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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jib.gov.tw/mlpc

制裁對象名單
高風險國家
或地區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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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作業流程
（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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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作業流程

（參考範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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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作業流程

（參考範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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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查核簡介



查核法令依據

洗錢防制法第6條 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

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辦法

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

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業務查核計畫

109年8月11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3984號函訂頒



落實

AML/CFT

督促業者改

善

宣導及教育

訓練

辦理查核目的



建立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1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作業及控制程
序。

定期舉辦或參加防制洗錢之在職訓練
。

指派專責人員負責協調監督第一款事
項之執行。

備置並定期更新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風險評估報告。

稽核程序。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
事項。

違反第1項規定未建立制度，或前項辦
法中有關制度之實施內容、作業程序
、執行措施之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
員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 -4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規避、拒絕或妨礙現地或非現地查核
者，……；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
5

洗錢防制法 # 6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內控措施

•由高階
主管或其
授權人員
核定防制
洗錢作業
及控制程
序並定期
更新之

專責人員

•指派專
責人員負
責協調及
監督前款
措施之執
行

在職訓練

•定期舉
辦或參加
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
恐在職訓
練

風險評估

•製作並
定期更新
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
恐風險評
估報告

•新產品
或服務推
出時

員工品德

•注意員
工有無地
政士法第
6條第1項
或不動產
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
14條第3
項規定不
得充任情
形

稽核程序

•內控內
稽得依所
涉及風險
及業務規
模，採取
簡化措施

•※依洗防
法#6修正
說明一。

※辦法 # 4；至少2年檢討一次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並留存其
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
客戶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
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

前項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應
自業務關係終止時起至少保存5年；臨
時性交易者，應自臨時性交易終止時
起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
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對現任或曾任國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
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或受益人與其
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應以風
險為基礎，執行加強客戶審查程序。

第1項確認客戶身分範圍、留存確認資
料之範圍、程序、方式及前項加強客
戶審查之範圍、程序、方式之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
及相關機關定之；於訂定前應徵詢相
關公會之意見。前項重要政治性職務
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
之範圍，由法務部定之。

違反第1項至第3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
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
融機構新臺幣50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
罰鍰、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
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洗錢防制法 # 7

沒有
限改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因執行業務而辦理國內外交易，應留
存必要交易紀錄。

前項交易紀錄之保存，自交易完成時
起，應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較
長保存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1項留存交易紀錄之適用交易範圍、
程序、方式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
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

違反第1項、第2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
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
融機構新臺幣50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
罰鍰、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
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洗錢防制法 # 8

沒有
限改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向法務部調
查局申報。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
應保守秘密之義務。該機構或事業之
負責人、董事、經理人及職員，亦同

。

第1項一定金額、通貨交易之範圍、種
類、申報之範圍、方式、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
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

違反第1項規定或前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申報之範圍、方式、程序之規定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
新臺幣50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鍰；
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5萬
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洗錢防制法 # 9

沒有
限改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對疑似犯第14條、第15條之罪之
交易，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其交
易未完成者，亦同。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
應保守秘密之義務。該機構或事業之
負責人、董事、經理人及職員，亦同。

第1項之申報範圍、方式、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
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

。

前項、第6條第3項、第7條第4項、第8
條第3項及前條第3項之辦法，其事務
涉司法院者，由司法院會商行政院定
之。

違反第1項規定或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申報之範圍、方式、程序之規定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
新臺幣50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鍰；
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5萬
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

洗錢防制法 # 10

沒有
限改



對於依第4條第1項或第5條第1項指定
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除前條第1
項、第2項所列許可或限制措施外，不
得為下列行為： -1

對其金融帳戶、通貨或其他支付工具
，為提款、匯款、轉帳、付款、交付
或轉讓。

對其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移
轉、變更、處分、利用或其他足以變
動其數量、品質、價值及所在地。

為其收集或提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

前項規定，於第三人受指定制裁之個
人、法人或團體委任、委託、信託或
其他原因而為其持有或管理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亦適用之。 -2

洗錢防制法第5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
之機構、事業或人員，因業務關係知
悉下列情事，應即通報法務部調查局
： -3

其本身持有或管理經指定制裁之個
人、法人或團體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

經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所在地。

資恐防制法 # 7



洗錢防制法第5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之機構、事業或人員違反第7
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20萬
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資恐防制法 # 12

沒有
限改



辦理查核機關

內政部

土地重劃工程處

縣市地政局(處)

主辦
通知

催辦

督促

裁罰

協辦
收受

聯繫

彙整

協同

會辦
協助

聯繫

會同

查核



查核程序

非現地

查核

發送

通知函
檢送應附文件

受理

與催辦

內部審查彙送審查結果現地查核
發送

通知函

確認受訪時間

地點
進行查核 製作查核紀錄 查核結果處理



非現地查核應附文件

隨函檢

附

依事實

填寫

非現地

查核表
應事先

製作

須由評估

者、核定

者簽章

風險評

估表
應事先

製作

應依風

險及規

模製作

內稽內

控措施
110年度

起

自我稽

核

內部稽

核結果



非現地查核常見問題

拒絕忽略未

回復

文件缺漏不

完整

只有簽名餘

空白

文件與規模

不符

未指定專責

人員

文件內容不

一致

人員未接受

訓練

未填寫保存

年限



現地查核對象

優先查核

認有必

要者

缺失較

多者

風險較

高者非
現
地
查
核
後



現地查核應備文件

風險評估表 內稽內控措施 內部稽核結果

客戶身分資料與交易

紀錄

疑似洗錢交易申報之

案件數量

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

項通報之案件數量

專責人員資料



審戶審查及交易紀錄抽查清單
客戶姓名

／名稱
主要居住地 出生日期

國籍

（就外國人）
職業

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

重要政治性

職務人士

法人或

團體全名
註冊地

主要營業

地點地址
公司統一編號

法人或團體對

外代表人姓名

實質受益人或

高階管理人
業務關係目的

擔任法人或信

託之代理人
信託受益人 交易日期 交易金額

幣別（如果使

用外幣）

交易號碼及金

融機構(如有)

法人或團體型式、

本質及目的

付款方式（現金、

支票、電匯、

信用卡、現金卡）



查核結果處理

限改 裁罰 加強宣導
納入優先查核

名單



簡報 結束

敬請指教



肆 附錄：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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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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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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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控
內
稽
措
施\

１



內
控
內
稽
措
施\

２



內
控
內
稽
措
施\

３



內
控
內
稽
措
施\

４



內
控
內
稽
措
施\

５



內部稽核表-1



內部稽核表-2



內部稽核表-3



內部稽核表-4


